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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11月26日 星期四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宁波中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宁波中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实际控制企业

注册资本：33,604.870000万元

所属行业：其他制造业

职工人数：349

经营范围：超级电容器、机械设备、电子元件的制造、加工、批发、 零售、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

让；超级电容器实验、检测设备的批发、零售；储能系统、电控系统、储能电源、锂电池的研发；自营或代理货物和技

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制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中车株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49.7804%；深圳市南电投资控股有限公司11.6607%；霍尔果斯极锋股

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10.2496%； 常州牡丹江南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8.463%； 其余12位股东

5.9237%；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4.3802%；北京启迪汇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2.9704%；陈照平1.7971%；宁波

冠胜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6482%；拉萨百年德化投资有限公司1.5634%；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

1.5633%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不少于2家（含原股东）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是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1、配置瓶颈研发资源和补强公司测试、评价手段，从而建立国际领先的功率型储能技术研发

平台； 2、拓展轨道交通、特殊领域、电力储能、汽车领域、海外和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市场，提升成熟市场的占有率，

实现新市场的开拓； 3、全面提升生产制造的自动化和智能制造水平，建设国际一流的超级电容单体、模组和高功

率储能系统生产制造和组装调试能力； 4、加大新产品和新项目研发投入、加强与上下游企业合作，培育储能系统

业务和拓展新兴市场； 5、加强补充营运资金优化公司资产结构，保障经营业绩。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1、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 2、意向投资人认购金额符合拟持股比例要求； 3、最终投资人确定后，其

认购价格须不低于经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

增资终结条件:

1、在挂牌增资的过程中未征集到意向投资人； 2、意向投资人未交纳保证金； 3、最终意向投资人与增资人未

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4、增资人提出项目终结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完成后，新老股东持股比例由增资人视情况确定，增资后原股东中车株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

例不低于34%。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原股东中车株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参与此次增资。原股东及外部投资人的总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60000

万元。 （2）本次增资所募集资金总额超出新增注册资本金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归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3）增

资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各投资人的最终股权比例及对应的投资金额。

项目联系人：刘晓宁

联系方式：010-5191537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0-12-30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广州中船文冲实业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广州中船文冲实业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公司（企业）/国有全资企业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职工人数：0

经营范围：金属船舶制造;项目投资（不含许可经营项目，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物业管理;场

地租赁（不含仓储）;房屋租赁;船用配套设备制造。

股权结构：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10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结果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50

拟新增注册资本：--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1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是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本公司现有文冲船厂地块项目的改造开发。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征集到一家符合投资方资格条件，且接受增资公告的各项要求和条件的意向投资方，经有权批准机构同意，

并与增资方就增资事项签署合法有效的增资协议。

增资终结条件:

公开挂牌未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方；意向投资方不符合增资方增资需求；最终投资方与增资方未能就《增资

协议》达成一致；增资方主动申请终结项目。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增资完成后，原股东持有广州中船文冲实业有限公司50%股权，新股东持有广州中船文

冲实业有限公司50%股权。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原股东拟将增资人评估基准日的资本公积转增为实收资本，与本次增资同步完成。 本次增资底价以经备

案的净资产评估值和转增后的实收资本为基础计算。（2）截止2020年8月31日，增资方尚欠借款共计1,436,000,

000元。（3）就上述1,436,000,000元借款，增资方已将其持有的四个地块抵押给债权人。（4）针对文冲船厂地块

改造项目，投资方需根据后续实际搬迁补偿需求提供相应资金支持。 （5）截至资产评估基准日，增资方应收账款

100,747,910.02元为文冲船厂等单位租赁文冲船厂地块产生的收入，为原股东独享，不参与本次评估项目估值的

对价，未纳入审计评估。

项目联系人：王心芸

联系方式：010-51917888-732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0-12-29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证券代码：

300094

证券简称：国联水产 公告编号：

2020-113

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份转让概述

2020年11月14日，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新余国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通投资” ）和自然人张新华签署了《关于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之

股份购买协议》，国通投资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张新华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45,977,940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5%。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15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

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111）。

2020年11月25日， 国通投资与张新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取

得了《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二、本次转让前后双方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转让前持有股份 本次转让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国通投资 212,858,712 23.15% 166,880,772 18.15%

张新华 0 0 45,977,940 5%

三、其他说明

本次协议转让过户登记完成后， 国通投资持有公司股份为166,880,77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数

18.15%，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忠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为17,938,605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数1.95%，并通过国通投资和冠联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控制公司股份为244,610,322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数26.60%，合计控制公司股份262,548,92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数28.55%，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

新华持有公司股份为45,977,9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数5%，为公司第五大股东。

四、备查文件

1、《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25日

股票代码：

600461

股票简称：洪城水业 编号：临

2020-089

债券代码：

110077

债券简称：洪城转债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城水业” 、“发行人” 或“公

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洪城转债” 或“可转债” ）已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587号” 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洪城转债” ，债券代码为“110077” 。 本次发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规模为180,000万元， 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

年11月19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

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 ）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 若认购

不足180,000万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一、本次可转债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的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11月20日（T日）结束，

配售结果如下：

类别 申购数量（手） 配售数量（手） 配售金额（元）

原有限售条件股东 71,105 71,105 71,105,000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 1,389,340 1,389,340 1,389,340,000

合计 1,460,445 1,460,445 1,460,445,000

二、本次可转债网上认购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 （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的

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11月24日（T+2日）结束。 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根据上交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可转债网上发行

的最终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类别 认购数量（手） 认购金额（元） 放弃认购数量（手） 放弃认购金额（元）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336,139 336,139,000 3,416 3,416,000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数量为3,416手，包销金额为3,416,000元，包销比例为0.19%。

2020年11月26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投资者

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提交债券登记申请，将包销的可转债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证券账户。

四、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1、发行人：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绿茵路1289号

电话：0791-85234708

联系人：桂蕾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9号

电话：010-88085885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776

证券简称：永安行 公告编号：

2020-063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发行人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及本次可转债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11月25日（T+1

日）主持了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永安转债” ）网上发行中签

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有关单位代表的监督下进行，摇号结果经上海市东方

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位尾数 中签号码

末“5”位数 79070，29070

末“6”位数 991253

末“7”位数 4976755，9976755，1197108

末“8”位数 55900515，75900515，95900515，35900515，15900515，17216640，67216640

末“9”位数 637781953，837781953，437781953，237781953，037781953，616764179

末“10”位数 7392909194

凡参与“永安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

签号码共有165,735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手（1,000元）“永安转债” 。

特此公告。

发行人：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

601966

证券简称：玲珑轮胎 公告编号：

2020-107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增发

A

股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A股网上发行公告》，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玲珑轮胎” ）和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于2020年11月25

日（T+3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海棠厅主持了玲珑轮胎公开增发A股股票网

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

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位数 2，7，8

末“2”位数 80，60，40，20，00，29，79，75

末“3”位数 533，783，283，033

末“4”位数 7339，8589，9839，6089，4839，3589，2339，1089，1465

末“5”位数 04586，02746，29024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玲珑轮胎公开增发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14,903个，每个中签号码可认购1,000股玲珑轮胎A股股票。

特此公告。

发行人：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6日

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对浙江邦泰置业有限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债务企业名称：浙江邦泰置业有限公司

所在地：浙江省舟山市

债权总额：2922.03万元（截止到2020年 11月 15日）

处置债权情况：

债权情况：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我公司）拟公开处置依法享有对浙江邦泰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邦泰置业” ）名下总额 2922.03 万元（截止

到 2020 年 11 月 15 日）单户的债权资产。

诉讼情况： 我公司于 2015 年 3 月对邦泰置业提起

诉讼，2015 年 5 月 22 日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出

具“（2015）浙舟商初字第 3 号”《民事调解书》。 2016

年 8 月 25 日我公司依法向浙江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

请执行，要求被执行人邦泰置业履行“（2015）浙舟商初

字第 3 号”《民事调解书》 确定的义务。 2017 年 12 月

25 日，浙江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浙 09 执 82

号之三十六”《执行裁定书》终结执行程序。 本次拟转让

债权为未能执行的标的金额。

处置方式：拍卖、公开挂牌转让等。

交易对象：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

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

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

任，具体债权情况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调解书、

裁定书等有关资料为准。

公告发布日期：2020 年 11 月 26 日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对上

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

征询或异议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郭先生、任先生

联系电话：010-68085196

� � � �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A 座 815 室

邮政编码：100037

� � � � 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10-68085136

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11 月 26 日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4,200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0]� 2689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

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东兴证券和中信建投证券以下统称为 “联席主承销

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4,200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进行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

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9,94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4,260万股，约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2.86元/股。

根据《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778.77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6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420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2,7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

行最终中签率为0.06277768%。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投资者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0年11月26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

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

网下投资者可于 T+2�日当日，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后，登陆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实时查

询资金到账情况，实时查询时间段为当日 9:30-16:00。 查询路径为：点击“查询统计” 菜单下“资金到

账查询” 选项，进入“申购资金到账明细查询” 页面，进行实时查询。 提醒网下投资者注意：查询系统将

于当日20:30进行最后一次申购资金到账情况更新， 即最终资金到账情况以当日 20:30的查询结果为

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11月26日

（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

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

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

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2020年11月25日（T+1日）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

上申购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

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6004，8004，4004，2004，0004，5187

末“5”位数 14862，64862

末“6”位数 640753，840753，440753，240753，040753，141366，641366

末“7”位数 3102191，5102191，7102191，9102191，1102191，4738119，9738119

末“8”位数 84561691，64561691，44561691，24561691，04561691，00436281

末“9”位数 096311012，129241992

凡在网上申购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

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127,8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000股“友发

集团” A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的要求，联席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

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联

席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15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5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1家投资者管理的1个配售对象参

与了网下申购但属于中国证券业协会于2020年11月20日公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限制名单

公告（2020年第9号）》列入范围，不具备配售资格，被联席主承销商认定为网下无效申购；1家投资者管

理的13个配售对象属于中国证券业协会于2020年11月20日公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限制名

单公告（2020年第9号）》列入范围，不具备配售资格，未参与网下申购。 因此，参与网下申购的有效投资

者数量为3,091家，配售对象数量为11,238个,有效申购数量为8,827,030.00万股。

1、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代码 配售对象名称

申购数量

(万股)

说明

1 熊玲瑶 A116901843 熊玲瑶 800 未参与申购

2

广东恒捷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B888385204

广东恒捷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800 未参与申购

3 徐仲华 A149414687 徐仲华 800 未参与申购

4

遂宁兴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B880813562

遂宁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800 未参与申购

5 邓兆强 A148298266 邓兆强 800 未参与申购

6 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B880487858 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800 未参与申购

7 周玉平 A544744032 周玉平 800 未参与申购

8 昂扬 A559224885 昂扬 800 未参与申购

9

彩虹集团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

B881010214

彩虹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800 未参与申购

10 刘丽娟 A223847871 刘丽娟 800 未参与申购

11 章培林 A382732123 章培林 800 未参与申购

12

江阴江梁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B880466409

江阴江梁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江梁投资天

鹿二号基金

800 未参与申购

13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B882071310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800 未参与申购

14 余方标 A628266740 余方标 800 未参与申购

15 冯伟 A147819653 冯伟 800 未参与申购

合计

12,000 -

2、由于被列入2020�年11月20日公布的限制名单中，被联席主承销商认定为网下无效申购的情况

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代码 配售对象名称

申购数量

(万股)

说明

1 上海银叶投资有限公司 B883103759

银叶量化对冲2期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800 限制名单

合计 800 -

3、由于被列入2020�年11月20日公布的限制名单中，未进行申购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代码 配售对象名称

申购数量

(万股)

说明

1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883076847

河北省肆号职业年金计划新

华组合

800 限制名单

2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882686097

山东省（叁号）职业年金计

划新华养老投资组合

800 限制名单

3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882814763

新华养老稳增1号混合型养

老金产品

800 限制名单

4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883094976

四川省拾号职业年金计划新

华组合

800 限制名单

5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883096910

四川省壹拾壹号职业年金计

划新华组合

800 限制名单

6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882843584

上海市肆号职业年金计划新

华养老投资组合

800 限制名单

7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882897842

辽宁省贰号职业年金计划新

华组合

800 限制名单

8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883282765

云南省陆号职业年金计划新

华组合

800 限制名单

9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882804378

湖北省（拾壹号）职业年金

计划新华养老投资组合

800 限制名单

10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883017584

山西省柒号职业年金计划新

华组合

800 限制名单

11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882979181

重庆市壹号职业年金计划新

华组合

800 限制名单

12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882266538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800 限制名单

13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882882504

江苏省叁号职业年金计划新

华组合

800 限制名单

合计 10400 -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对网下发

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配售结果如下：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配售对象为11,238个，有效申购总量为

8,827,030万股，其中公募基金、养老金和社保基金（A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数量为2,430,060万股，占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27.53%；企业年金和保险资金（B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数量为1,385,260

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15.69%；不属于A类和B类的机构投资者和个人（C类投资者）有

效申购数量为5,011,710.00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56.78%。

各类型网下投资者的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

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获配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初步配售比例

A类 2,430,060 27.53% 7,212,930 50.80% 0.02968211%

B类 1,385,260 15.69% 2,382,647 16.78% 0.01720000%

C类 5,011,710 56.78% 4,604,423 32.43% 0.00918733%

合计 8,827,030 100% 14,200,000 100% -

A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B类，B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C类， 同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相

同；向A类、B类投资者优先配售的比例分别不低于预先安排的50%、10%。

初步配售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原则，其中零股1,843股按

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网下初步配售原则配售给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东

方阿尔法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各配售对象最终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

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

1、发行人：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茂津

住所：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百亿元工业区

联系人：杜云志

电话：022-28891850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庆华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B座12层、15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66553462、010-66551593

邮箱：dxzq_ipo@163.com

3、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发行人：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6日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确成股份”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 48,720,375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

监许可[2020]2296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及非

限售存托凭证达到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 48,720,375 股，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

始发行数量为 34,104,375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为 14,616,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4.38

元 /股。

确成股份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初始发行“确成股份” A 股 14,616,000 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弃购股

份处理等方面，并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T+2 日）16:00 前，按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

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11 月 27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

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

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

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4,694,589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16,700,048,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252442%。 配号总数为 116,700,048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

100,116,700,04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

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7,984.40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60.00%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87.137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1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4,384.9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757411%。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T+1 日）上

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

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T+2 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

签结果。

发行人：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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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泓新科” 、“发行人” 或“公

司” ） 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147,36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2690号文核准。本次发行

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

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人（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47,360,000股。回拨机制启

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103,152,000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70.00%；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44,208,000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30.0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1.46元/股。

发行人于2020年11月25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联泓新科” A股44,208,000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

于2020年11月27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0年11月27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

股缴纳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11月

27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

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

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

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

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6,602,762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248,589,867,000股，配号总数为497,179,734个，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

码为00049717973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

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5,623.18736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60.0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4,736,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10.00%；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132,624,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0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约

0.0533505253%，有效申购倍数为1,874.39579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11月26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

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0年11月27日

（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

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6日


